
委托加工协议

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（委托方）：

乙方（加工方）：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互利互信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产品加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委托加工产品​​
1.1 甲方委托乙方加工的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及技术要求以经双方确认的附件或订单为准。
二、货款结算​​
2.1 双方同意采取月结方式结算加工费用。具体结算周期为：每月________日前结算上一自然月经甲方验收合格的加工产品货款。
2.2 乙方交付产品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甲方应按照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加工费，不得无故拖延。
三、甲方保证与配合​​
3.1 甲方保证其委托加工的产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求，不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。
3.2 如委托加工产品属于国家规定应取得许可或强制认证的产品，甲方应负责提供真实、有效的营业执照、生产/经营许可证、产品合格证及相关资质证明文件。
3.3 甲方应按时提供符合加工要求的原材料/半成品，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。
四、乙方责任​​
4.1 乙方应按照双方确认的质量标准、技术要求和交付时间完成产品加工。
4.2 如因生产安排等原因可能无法按时完工的，乙方应至少提前________日书面通知甲方，并与甲方协商调整交货期。
4.3 乙方应对加工过程中知悉的甲方技术信息、商业资料等承担保密义务。
五、争议解决​​
5.1 本协议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  
六、其他​​
6.1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6.2 本协议一式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____年____月____日。

甲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  
签字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

